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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近日狄志遠先生退出民主黨，退黨信中雖然不
可能詳細說明與民主黨的各種恩怨分歧。不過，
猶記得狄先生曾在國教和政改問題上，以和平理
性的態度，勸誡其黨員及市民理性接受方案，將
矛盾降溫。當時黨派內部出現嚴重撕裂，狄先生
與激進派針鋒相對，因而埋下他今天與民主黨分
道揚鑣的導火綫。

內訌不休 應勢退黨
黨派內訌，黨員離心，狄先生退黨之擧正正

反映民主黨已非過去的兼容並蓄、和平理性，
甚至變得為選票而激進。無可否認，民主誠可
貴，但激進反對派正是騎劫港人爭取民主、自
由的願望，爭取生存的空間的寄生蟲。激進盲
反雖能取悅一小部分選民，或能在立會中爭一
席位，卻反不出一條與中央順暢溝通的渠道，
更絕對反不出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的機會。可
惜！這無可否認卻是民主黨自非法「佔中」後
近一年的寫照。道不同不相為謀，與其作砧板
上的魚肉，任人宰割，禍港禍民，還不如另謀
出路。所謂塞翁失馬，狄志遠先生壯士斷臂，
焉知非福。

立場搖擺 不得民心
更甚者，除了激進，民主黨近年更擺出一副讓

他們致命的搖擺姿態。2010年，民主黨曾就政改
方案與中聯辦溝通協商。不過到了2014年非法
「佔中」期間，民主黨卻又倒轉槍頭，拒與中聯
辦作任何商談，加劇社會矛盾。可是最近，民主

黨又以懸崖轉石之勢向中
央釋出善意，與國務院港
澳辦副主任馮巍會面。雖
意料之外，但其為選票見
風使舵之舉卻是情理之
中。
現時特區政府由於反

對派的「拉布」和「不
合作運動」導致寸步難
行，在行政立法關係欠
佳之下，最終社會、市民甚至各政黨只會因此受
害。所以，和衷共濟，冷靜協商的政黨作風，雖
然買少見少卻最見務實。一個成熟的政治體系必
須尊重平衡不同界別持份者之間的意見及訴求，
而一個懂得政治藝術，能夠堅持政黨底線為市民
爭取合理權益之餘，又能平衡各界達至共贏的成
熟政黨，更是濁流中的清泉。狄先生「夫迷途知
返，往哲是與」的態度，除了是狄先生之福，亦
是民主黨的重要啟示。

搖擺不定 非民主黨之福

■何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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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一帶一路」中企投資委員會正當其時

國家層面統合支持不可或缺
「一帶一路」建設以經濟外交為着力點，力

圖構建區域國際關係新格局。企業是該戰略執
行尖兵，其投資成敗對「一帶一路」建設至關
重要，國家有必要予以統合並給予全方位支
持。
以其他地區做法為鑒，二戰後美、日、法等
國均在推行自己的經濟外交戰略時，動用國家
資源統籌扶持本國企業對外投資，達至國家和
企業雙贏。與此同時，美國為贏得對蘇聯冷戰
勝利，先是通過馬歇爾計劃將西歐納入其戰略
體系，隨後又在世界其他地區選擇利益攸關國
家實施大量經濟援助，通過經濟融合促進外交
目標之達成，收效不凡。其時恰逢美國本土產
能飽和甚至過剩、亟需擴展海外市場，於是
1950年代美國在其企業國際化過程中建立了
海外投資的政府保障體系，為企業在境外建廠
和跨國併購提供資訊分析、市場協調、投資擔
保、併購信貸調節、企業經營支援乃至外交協
助、安全保護等一系列服務，有力促進了本國
企業全球化發展，也使自身外交戰略獲得堅實
支撐基礎。日本於上世紀70年代採取和美國
一樣的做法，將拓展本國國際影響力和促進企
業國際化兩大目標有機結合，相得益彰。而上
世紀80年代以來，法國力圖擴大其在國際舞
台上的獨立話語權，時值法國國企面臨生存困
境，於是法國政府支持大型國企有選擇地向境
外擴張，甚至動用國家信用為企業做資信擔
保。在這樣強大的支持下，法國大型國企進行
了一連串境外併購，既增強了自身實力，也如
願提升了法國的國際地位。
中國近年來雖然在戰略層面大力提倡國內企

業「走出去」發展，積極鼓勵企業海外投資，
但在具體操作上缺乏足夠的相應配套支援及保
護措施，使得企業應對風險能力薄弱，一些項
目折戟沉沙。如2011年西亞北非動盪，當地
中資企業疏於預判形勢，未能規避風險，損失
慘重。同年，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在緬甸發展一
直稱得上順利的密松大壩工程被該國政府突然
叫停，前期數億美元投資回報無望。上述兩例
個案表明，企業「走出去」若無國家各方面保
駕護航，很容易陷入困境。應以「一帶一路」
建設為契機，成立投資委員會，建立健全企業
海外投資政府保障體系。

全方位保障企業投資「一帶一路」
習近平主席在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講

話中強調，要「積極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
新型國際關係」，作為其首倡的「一帶一路」
當然要率先實踐之，獲取成功認同後，可為其
他區域合作倣傚標杆，對世界繁榮與和平意義
重大。
毫不諱言的是，在各方角力爭奪影響的國際
現實下，「一帶一路」建設絕非易事。作為宣
導者的中國必然是最主要的實踐者，必須動員
自己所擁有的各種資源全方位保障企業在該區
域投資，才能有所建樹。筆者建議，新設立的
「一帶一路」投資委員會可從以下幾方面着
力：
第一，為企業提供投資諮詢，規避潛在風

險。在利益至上的世界舞台上，海外投資絕非
一馬平川的坦途，難免會遭遇荊棘坎坷。「一
帶一路」涵蓋亞歐非64個國家，詭譎政治、
動盪地緣、衝突法條、恐怖襲擊、差異文化都
可能給海外投資致命一擊，使企業的辛苦努力

付諸東流。對此一定要有清醒認識，才能處變
不驚，應對有策，進退自如，為自身爭取最大
權益。客觀地講，企業對經濟形勢、市場狀況
有能力做出較精準判斷，但對上述風險單憑一
己之力很難預判，遑論預案規避，投資委員會
理應承擔相關諮詢服務。
第二，幫助企業獲取金融支援，豐富融資
管道。對國內有意投資「一帶一路」企業，
投資委員會可與國內有關部門積極協商，通
過發放優惠貸款、提供投資及進出口擔保、
優先核准發行企業債、先行上市、靈活選擇
投資幣種（周邊或選人民幣、中東或選美
元、中東歐或選歐元）等多種方式，增強企
業融投資能力。
第三，協調動用外交資源，支援企業參與構
建「一帶一路」。領導人和政府部門代表團出
訪時，投資委員會可申報儘量安排有意隨行的
企業高管參加，為其提供高層次的活動舞台。
另外，我國230多個駐外使領館構成一個龐大
的網路體系，可和它們建立日常聯絡，為企業
提供豐富的資源支援，包括政策資訊資源、公
共關係資源、組織人才資源、安保救助資源
等。
第四，協調國家各相關部門，保護企業投資
利益及人員安全。「一帶一路」中有些國家政
局較為動盪、社會秩序較亂，投資企業會面臨
財產損失甚至員工人身安全都會受到威脅。投
資委員會可協同相關部門，儘快形成一套操作
性強的應對機制，運用綜合手段有力幫助企業
解決遇到的各種麻煩，改變目前單一依靠外交
管道的狀況。
第五，指導企業調整經營理念和方式，履行
社會責任。投資委員會可通過宣傳培訓，使企
業明白要把參與構建和諧「一帶一路」作為投
資當地的應有之義。在經營中踐行有關「互利
合作、共同繁榮」的理念，確定合理的利潤區
間，不追求暴利，不以利潤的最大化為最終依
歸，以便在自身業務得到發展的同時，造福當
地民眾，建立為人稱道的企業形象，讓所在國
切實感受到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主張所帶
來的好處。這樣，才有助於國家對外戰略目的
之達成。

鑒於「一帶一路」沿線情況多樣複雜，筆者建議國家層面可考慮設立

「一帶一路」中國企業投資委員會（以下簡稱「投資委員會」），根據我國

對外合作戰略目標，統籌指導中國企業在相關國家的投資佈局， 同時為企業

提供相應諮詢服務，幫助企業獲取必要金融支援，協助企業規避各種風險，

並與國家有關部門建立協調機制，有力保護企業海外投資利益及人員安全。

如此，企業「走出去」前景可期。

在成長路上，同學時刻都會遇到新轉變，包括學業、人際
關係、家庭生活等，而新轉變往往帶來壓力。不過，壓力並
非來自事物和處境本身。事物和處境會否對個人構成壓力，
視乎我們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些問題和處境。面對壓力，有人
會選擇退縮或者迴避，這些做法短期內可能有紓緩作用，但
稍後壓力會再次浮現。與其整天受壓力困擾，同學們何不積
極面對？
同學應對自己有合理期望，不要對自己抱有過分要求。同

學亦要接納自己也會犯錯，更重要的是多欣賞自己的長處和
接納自己的短處。當遇有學習或適應困難時，同學可以找朋
友、家人、老師、學校社工或其他適當對象傾訴。這樣既能
疏導情緒，也能協助自己整理思路，更仔細地分析情況，早
日解決問題。同學可以嘗試從多角度思考問題，避免「非黑
則白」的極端思想，不妨回想以往成功的事例，告訴自己：
「我也可以做到！」或「情況會好轉！」
我們應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經常做適量的運動（例如緩

步跑、游泳、踏單車）。當受壓力困擾時，可以嘗試有節奏
地慢慢呼吸、舒展筋骨、放鬆肌肉、默想或暫時拋開煩惱
等，這些方法都有助調節心境，紓緩壓力和抗衡情緒低落。
其實，教師和家長的關心、支持和鼓勵對學生處理壓力尤
其重要。家長可主動關心子女的感受，每天多抽時間與他們
傾談，討論學校生活，了解他們在學習和與人相處的情況，
並給予適時與適切的安慰和支持。家長要經常鼓勵孩子，建
立他們的自信，並教導他們與人相處之道，幫助孩子面對壓
力、學習有效管理情緒，分析及運用解難的方法，並在有需
要時主動尋求協助。家長要了解子女的實際能力和需要，透
過與子女一起討論，共同訂立具體可行的學習目標。教師可
加強培養同學注重身體及精神健康的意識，鼓勵學生互相支
持、互相接納。
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能幫助學生勇於面對困難。可透過生

命教育或安排適切的生活體驗，讓學生提升自己的能力感和
信心，從中掌握抗逆力、正向及多角度思考和解難能力，也
可為學生安排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工作坊或講座，讓他們
認識自己的強項，加強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興趣。教師不妨主
動了解學生的感受及學習的困難，並一起討論共同面對和跨
越困難的方法，可減低他們對應付新轉變、新挑戰的憂慮。
當壓力無法紓解時，通常會出現一些壓力警號，例如會表

現出悶悶不樂、焦慮不安；思維及態度會出現消極的想法；
對身邊事物不再感興趣等。若一旦發現學生出現壓力警號，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應即時向專業人員如輔導人員、社工、
教育心理學家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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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吹起的士市場改革的號角！Uber由美國、歐洲各
地席捲到香港，引發社會對交通運營市場的廣泛討論。不久
前警方針對Uber司機採取法律行動，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這一浪不僅集中暴露了市民對現時的士運營的各種詬病，更
折射出社會對優質和高端交通運載服務的渴求。對此，筆者
認為政府與其以法例、保險等各種理由去壓制市民的消費訴
求，倒不如借此契機檢視現行取酬載客的法律，對的士運輸
市場展開變革，與各持份者如的士牌持有人、車行、保險公
司以及司機等共同商討一個各方可接受的方案，為香港出租
車行業帶來一條出路，以此回應社會的需求。
其實，隨着經濟發展和市民需求不斷提升，政府對於改革
大眾運輸系統一直都不遺餘力。例如，於港島區經營的電車
公司和兩間擁有專營權的巴士公司，令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曾經風光的人力車日漸式微；風光一時的中巴退出專營市
場，既有市場機制推波助瀾，但更重要的是當時政府介入市
場，修改法例和開放市場雙管齊下，使整個大眾運輸系統得
到了健康的發展。
筆者觀察到，近年政府對於「八折的士」、「電召貨

車」、「call的士App」等處於灰色地帶的市場行為並未有太
多的干預。「八折的士」為市民帶來較便宜的車費，「電召
貨車」方便攜帶多件或大型行李的使用者，而「call的士
App」使乘客對於候車時間有更好的把控。事實上，警方今
次以「法例」、「保險」等原因，對Uber司機採取法律行
動，的確令部分市民對於警方的做法感到不解。當然，在釐
清關於第三者保險、取酬載客的問題前，政府確實有必要採
取一切措施保障市民人身財產安全。
作為優化的士市場的措施，政府可考慮各種可行的方法，
如高級租車服務、全港的士租車平台（由易志明議員提
出）、或者是發牌予部分合資格司機，以限時或限定路線的
經營方式，容許少數受規管的車輛提供比現時的士更優質的
載客服務。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新科技如Uber不僅顛覆本港的士市
場，更對全球的租車服務帶來衝擊。政府迴避這一浪的發
展，恐怕非長遠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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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曦煜 2015年9月14日（星期一）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狄志遠強
調理性務實
溝通路線，
認為政爭拖
累 香 港 發
展。

張曉明指出，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
制，回歸前不是，回歸後也不是。不搞「三權分立」
是基本法起草有關規定時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張曉
明從四方面解讀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特點。

香港不是國家 不適用「三權分立」
第一，張曉明指出，香港是地方政權，「三權分

立」則建立在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對香港最多只有
參考價值，不可能適用。有人誤解或歪曲基本法規定
的特區政治體制是「三權分立」，背後的思維邏輯是
將香港視為一個「主權國家」，但香港不是一個國
家，香港特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都是來源於中央的授
權，其政治體制與國家的政治體制存在密不可分的關
係，它不僅是特別行政區內部的一種治理體系，也是
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的一個組成部
分，因此「三權分立」不適用於香港特區。

2008年習近平擔任國家副主席時訪港期間，對包括特
區主要官員在內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負責人講話
時，提出「這個管治團隊要精誠合作，行政、立法、司

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惜我們來之
不易的這樣的一個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這顯示
香港特區的政制不是「三權分立」，在特區行政、立
法、司法三權之上存在中央的權力。習近平提出香港特
區的三個機構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就是體現中央對
香港特區這三個機構提出的要求和希望。

特首具有超然於三權的特殊法律地位
第二，張曉明強調，行政長官在特區整個政治體制

中處於核心位置，這是香港特區行政主導體制最大的
特徵。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具有雙重身份，既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也是香港
特區的首長，同時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負責。行政長官「雙首長」身份和「雙負責制」使行
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
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別行政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
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三權之上起聯結
樞紐作用。

反對派攻擊張曉明的言論等同將特首奉為「封建皇

帝」，凌駕法律之上，又聲稱三權分立「一直都喺度」
云云。實際上，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回歸前不是，回歸後也不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
示，特首有雙重負責並非新事物，基本法亦寫明特首
憲制地位、與三權之間的關係、權力及規限，她反駁
有人指張曉明說法等同令特首不用守法，批評那些人是
「為批評而批評」、「無限上綱」，稱「任何有常識嘅
人士都唔會得到呢個結論」。

的確，任何有常識的人士，都會注意到張曉明說的是
「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
的特殊法律地位」，其中的「超然於」用得十分精闢，
這完全不同於回歸前港督「凌駕於」、「高踞於」三權
之上的殖民獨裁性質。英國統治香港時期的《英皇制
誥》規定港督大權獨攬的地位，要求全港官員和居民服
從港督；《皇室訓令》則規定，行政局和立法局都是諮
詢性質，港督對這兩個機構有完全的控制權。

張曉明指出，香港特別政治體制「廢棄了原有政治體
制中的糟粕元素，特別是殖民統治色彩、港督大權獨攬
等。」可見，反對派攻擊張曉明的言論等同將特首奉為
「封建皇帝」、凌駕法律之上，不僅違反常識，而且暴
露了他們回歸前對殖民獨裁港督畢恭畢敬，奉為「皇
帝」，一副奴顏媚骨，但卻對回歸後行政長官的特殊法
律地位恨之入骨，反對派的殖民奴才面目令市民鄙視。

行政長官負責制的最大原則是行政主導
第三，張曉明指出，行政管理權相對於立法權處於

主導地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管理權涉及社會政
治、經濟、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關係到市民的衣
食住行，相對於立法權涵蓋面更大，影響更直接，作
為更主動。

香港基本法雖未寫出行政主
導的文字，但是它充分體現了
行政主導的立法原意。在長達
四年零八個月的基本法起草過
程中，起草委員會經過反復討
論和研究，最後終於求得一個最大公約數，確定在香
港特區實行的政治體制是行政長官負責制，這個體制
的最大原則是行政主導。

實際上，翻閱歷史，也可以得到很多啟示。二戰後
成立的法蘭西第四共和國議會權力很大，內閣不能得
到議會的有效支持，使得施政低效無力，人民日趨不
滿。戴高樂在民意的強力支持下，革除濫用議會權力
的弊端，通過法律規定確保了議會對政府的必要配
合，結束了政府軟弱無力的狀況，開創了法蘭西第五
共和國的穩定繁榮。

行政主導不會妨礙立法權和司法權正常行使
第四，張曉明指出，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約、相

互配合，司法獨立。講行政主導並不意味行政管理
權獨大，不是說立法會要放棄對行政機關的監察責
任，更不會妨礙立法權和司法權的正常行使。

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約的目的是為了將特別行政
區的行政、立法工作做得更好，而不是完全着眼於二
者的對立，所以基本法又規定行政與立法之間的互相
配合，配合就意味着二者之間要互相協調、互相支
持，同心協力將特別行政區的工作搞好。香港特區享
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特區作為一個地方政
權，能夠擁有司法獨立在全世界是罕見的，這充分反
映出中央對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和誠意，也
讓香港能夠延續其法治精神的基礎。

張曉明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正本清源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出席香港基本法頒佈25 周年研討會上指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是

在中央政府直轄之下、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
合、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
律地位」。近年來有人誤解基本法規定的特區政治體制，反對派對此更是竭盡歪曲誤導之能
事，其目的是為挑戰中央權力及特首地位、否定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造勢，以便篡奪香港管
治權。張曉明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意義重大，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不僅澄清了
坊間對特區政治體制的一些誤解，廓清了反對派散佈的迷霧，更是有利於推動特區政制在基
本法的軌道上運作，推動「一國兩制」實踐深入發展。


